
捷克發布緊急命令，外國人出入境管制措施(3月 14

日更新) 

 

捷克總理發布緊急命令，宣布捷克全國自 3月 12日(週四)

下午 2時起，進入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為期 30

天。並採取出入境管制措施如下： 

 

*第一階段：3月 13日(週五)中午 12時起至 3月 16日凌晨 0

時 

入境規定： 

1. 具有捷克居留證的外國人士(Foreigner with residence 

permit in CZE)(緊急命令發布期間在捷克境外者)： 

  從疫情安全國家返回捷克者：可入境，如有症狀需強制隔 

  離。 

  從高風險國家返回捷克者：可入境，需強制隔離。 

2. 外國人(含旅客)(Foreigner, tourist) 

  從疫情安全國家返回捷克者：可入境，如有症狀需強制隔 

  離。 

  從高風險國家返回捷克者：禁止入境。 

 

出境規定： 

1. 具有捷克居留證的外國人士(Foreigner with residence   

permit in CZE)： 

  前往疫情安全國家者：可離境。 

  前往高風險國家者：可離境，惟在緊急命令發布期間不得



再入境。 

2. 外國人(含旅客)(Foreigner, tourist) 

  前往疫情安全國家者：可離境。 

  前往高風險國家者：可離境，惟在緊急命令發布期間不得

再入境。 

 

*第二階段：3月 16日(週一)凌晨 0時起 

入境規定： 

1. 具有捷克居留證的外國人士(Foreigner with residence 

   permit in CZE) (緊急命令發布期間在捷克境外者)  

   (包括持有 90天以上長期居留證的國際學生)： 

   從疫情安全國家返回捷克者：可入境，如有症狀需強制 

   隔離。 

   從高風險國家返回捷克者：可入境，需強制隔離。 



2. 外國人(含旅客)(Foreigner, tourist) 

   一律禁止入境。 

 

出境規定： 

1. 具有捷克居留證的外國人士(Foreigner with residence 

   permit in CZE) (包括持有 90天以上長期居留證的國際學 

   生)： 

   可離境，惟在緊急命令發布期間不得再入境。(註：此為 

   最新更正項目)。 

2. 外國人(含旅客)(Foreigner, tourist) 

  可離境，惟在緊急命令發布期間不得再入境。 

 

 

 



 

謹註： 

1. 禁止入境之例外條件(exception)請參見捷克內政部網站

https://www.mvcr.cz/docDetail.aspx?docid=22239939&do

ctype=ART 

2. 高風險國家(High risk countries)名單將隨時更新，詳請參

見捷克衛生部網站

https://koronavirus.mzcr.cz/staty-sveta-s-vysokym-rizike

m-prenosu-nak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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